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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州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项目转移支付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宁夏转移支付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79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计划的通知》（宁农（计）发〔2024〕16号）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农〔2025〕1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计划的通知》（宁农（计）发〔2025〕8号）文件精神，下达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强制免疫）项目资金共计259万元，并附有绩效目标表，明确了绩效考核目标。
（二）宁夏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及自治区财政第二批畜牧兽医领域项目方案的通知》（宁农（牧）〔2025〕7号）文件要求，资金及时到位，并制定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强制免疫）项目实施方案、资金计划和项目绩效考核方案，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指标和分值。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强制免疫）项目下达资金259万元，实际到位资金259万元，其中：强制免疫疫苗采购补助214.72万元、“先打后补”4.28万元、动物强制免疫补助40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执行准确性。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已完成强制免疫应免密度达100%，免疫抗体水平全面保持在70%以上；产地检疫开展面和出证率以行政村为单位达到95%以上；定点屠宰检疫率达到100%；完成兽药质量监测监督检验任务；畜禽病死率，牛小于1.5%，猪羊小于3%、禽小于5%，全年没有发生区域性动物疫情。
已完成人畜共患病强制免疫密度动态保持在90%以上，免疫抗体水平全面保持在70%以上；全年未发生主要人畜共患病事件。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5年度全年共免疫各类禽畜552.6853万头只/次，其中免疫牛口蹄疫30.9290万头，羊口蹄疫44.5436万只，猪口蹄疫11.8686万头，羊小反刍兽疫34.2743万只，牛布鲁氏菌病8.5973万头，羊布鲁氏菌病14.9478万只，羊棘球蚴（包虫）病6.312万只，犬驱虫0.8026万只，高致病性禽流感400.4101万羽。消毒面积216.72万平方米。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100%，抗体水平达70%以上，年内没有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2）质量指标 由于实行了高密度免疫，确保强制免疫畜禽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100%。同时在集中免疫后及时进行了免疫效果监测，对群体抗体合格率达不到70%的或接近临界值的地区进行集中补免，确保群体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0%以上，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
（3）时效指标 2025年动物疫病春季集中免疫3月1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秋季集中免疫从8月15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完成集中免疫工作。在集中免疫前，召开了防疫工作会议，层层安排部署动物疫病免疫工作，明确工作职责和人员分工。在集中免疫期间，农业农村部门抽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督查指导组，深入集中免疫第一线，全程督促指导，帮助解决免疫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集中免疫顺利进行。集中免疫结束后，由各乡镇组织督促承接动物防疫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每半月对补栏畜禽、应免幼畜进行一次免疫补针，消除免疫空白，确保畜禽应免密度均达到100%。
（4）成本指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我区动物群体抗病能力，减少兽药使用，有效降低畜禽发病率，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通过动物免疫，大大降低了常见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病率，降低死亡率，有效降低养殖户养殖成本。
（2）社会效益 
由于实行了动物疫病免疫，动物感染疫病率逐年下降，人畜共患病发病率降低，2025年全年没有出现突发重大动物疫情。
（3）生态效益 
由于动物死亡率降低，承担动物无害化处理起数减少，养殖户随意丢弃动物尸体事件逐年减少，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4）可持续影响
通过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推动全区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综合防控能力再上新台阶，全面提升从养殖到屠宰的全链条兽医卫生风险控制水平，确保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抽取部分贩运户、规模养殖场、屠宰场等养殖行业相关人员进行满意度测评，满意度均达到100%，完成项目绩效指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坚持把免疫抗体监测作为检验动物免疫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为保证动物免疫抗体常年保持在70%以上，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制定动物疫病免疫抗体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对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的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养殖场限期进行重新免疫。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中央转移支付动物疫病强制免疫项目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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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中央转移支付动物疫病强制免疫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2025年原州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厅
	资金使用单位
	原州区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预算执行率（B/A×100%）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59
	259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59
	259
	10
	100%
	—

	
	地方资金
	
	
	—
	
	—

	
	其他资金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科学
	无

	
	下达及时性
	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准确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合理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合规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羊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应疫密度1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对农村犬只进行狂犬病免疫和登记，有主犬只登记率达到80%以上，免疫率达到50%以上；产地检疫开展面和出证率以行政村为单位达到95%以上；定点屠宰检疫率达到100%；完成兽药质量监测监督检验任务；原州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
	全年免疫牛口蹄疫30.9290万头，羊口蹄疫44.5436万只，猪口蹄疫11.8686万头，羊小反刍兽疫34.2743万只，牛布鲁斯菌病8.5973万头，羊布鲁斯菌病14.9478万只，羊棘球蚴（包虫）病6.312万只，犬驱虫0.8026万只，高致病性禽流感400.4101万羽。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免疫密度达到100%
	100%
	100%
	15
	15
	无

	
	
	质量指标
	免疫抗体率达70%以上
	70%以上
	70%以上
	10
	10
	无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免疫工作程序，及时上报疫情
	12
	强制免疫时间
	12
	12
	无

	
	
	成本指标
	提升我区动物群体抗病能力，减少兽药使用，有效降低畜禽发病率
	动物感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动物感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13
	13
	无

	
	效
益
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因病死亡率降低1%，畜牧业生产损失降低农民养殖收入得到保障
	降低1%
	降低1%
	8
	8
	无

	
	
	社会效益指标
	未发生影响畜牧业生产安全事件，未发生影响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事件
	不发生
	未发生
	8
	8
	无

	
	
	生态效益指标
	人畜共患病病死率每年下降1%，病死畜禽得到及时无害化处理
	下降1%
	下降1%
	8
	8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发病率持续降低
	持续下降
	持续下降
	6
	6
	无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养殖户、贩运户、规模养殖场、屠宰场等养殖行业相关人员对项目认可
	100%
	100%
	10
	10
	无

	总分
	100
	100
	

	说明：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4.总分100=绩效指标90分+资金执行情况10分，请大家务必按照勾稽关系准确计分。




